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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，对“特定纳税人

”加以明确。 “特定纳税人”包括以下类型的企业：（一）

享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务

院规定的一项或几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（不包括仅

享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免税

收入优惠政策的企业）。（二）汇总纳税企业。（三）上市

公司。（四）银行、信用社、小额贷款公司、保险公司、证

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信托投资公司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、融

资租赁公司、担保公司、财务公司、典当公司等金融企业。

（五）会计、审计、资产评估、税务、房地产估价、土地估

价、工程造价、律师、价格鉴证、公证机构、基层法律服务

机构、专利代理、商标代理以及其他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

构。（六）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企业。 对上述规定之外

的企业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，主管税务机关要严格按照规定

的范围和标准确定企业所得税的征收方式，不得违规扩大核

定征收企业所得税范围；对其中达不到查账征收条件的企业

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，并促使其完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，

达到查账征收条件后要及时转为查账征收。这项规定自2009

年1月1日起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